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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11－054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公

司监事 5名，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5 名，会议由监事长李利平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

以签字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公司决定对吉林敖东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药

饮片公司”）单方面增资现金人民币 16,98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

中药饮片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4,980 万元，本公司对中药饮片公

司出资现金人民币 22,580 万元，占中药饮片公司总股本的 90.39%；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中药饮片公司

出资现金人民币 2,400 万元，占中药饮片公司总股本的 9.61%。 

表决结果：通过。同意 5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更换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公司聘请担任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业务的中准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原负责公司审计业务的审计人员加入“立信会计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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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特殊普通合伙），同意公司不再聘请其担任公司 2011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公司对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多年来所付出的辛勤

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独立董事就本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1）因担任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业务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原负责公司审计业务的审计人员加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保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公司不再聘请其担任公司

201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同意公司不再聘请其担任公司 2011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同时，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致函，认为公司生产

经营行为正常，不存在影响出具正常年度报告的不当情形。 

（2）经考察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其具备

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未来财务

审计工作的要求。同意公司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1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支付其报酬 40 万元人民

币。 

本项议案尚需 2011年 12月 28日召开的 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通过。同意 5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为全面提升公司管理水平，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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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成果，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公司将原按计划成本法

核算的原材料、包装物变更为按实际成本法核算。即将原会计政策：

“原材料、包装物采用计划成本计价，月末结转成本差异，并将计划

成本调整为实际成本。”变更为：“公司存货均按照取得时的实际成

本计价。”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所有者权益、净利润等指标

产生实质性影响。 

独立董事就本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同意公司实施会计政策的变更。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

案》，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

的原材料、包装物的计价方法由按计划成本计价变更为按实际成本计

价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同意公司实施上述会计

政策的变更。 

表决结果：通过。同意 5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通过。同意 5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